
成都工业学院 2022 年“专升本”招生简章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成都工业学院 2022 年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

入本科阶段学习，根据四川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特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名称：成都工业学院，英文译名：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第三条 颁发证书：在规定的年限内达到所在本科专业毕业要

求者，颁发成都工业学院本科毕业证书（注明专科起点）；符合学

校学士学位授予有关规定者，颁发成都工业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由相关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升

本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和制定专升本招生重大政策，讨论和决

定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宜。

第五条 成都工业学院成立由纪委书记和纪委副书记组成的专

升本监督组，负责监督专升本招生工作各项政策规定的落实，维护

广大考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监督电话：028-87992159。

第三章 招生计划及报考条件

第六条 在四川省教育厅核定的年度招生计划规模内，以对口

我校的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应届专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20%为基础编

制我校及调剂学校专升本招生总计划，同时认真落实各类专项计划。

专项计划单列，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相关规定以及本校的正式文件执

行。

第七条 根据教育厅文件要求，“专升本”考生只能报考学校划

定的与自己专科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科专业。



第八条 参加我校 2022 年“专升本”选拔考试的学生应具备以

下条件：

1.省内普通高校 2022年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从我省应

征入伍，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2.在校期间思想政治素质优良；

3.学习成绩优秀、身心健康。

第四章 考试科目及录取办法

第九条 2022年专升本招生考试科目及专业对照详见附件，考

试大纲以我校发布的正式文件为准。

第十条 2022年“专升本”考生录取将根据学生“专升本”相应成

绩，按照分学校、分专业与专业大类统筹相结合的原则，在最低录

取分数线的基础上，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第十一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规定，成都工业学院免

试推荐及专项计划等招生事宜按照本校当年的正式招生通知执行。

第十二条 成都工业学院严格执行《成都工业学院“专升本”选

拔考核办法》（成工院〔2021〕23号）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招生公

平公正、严格规范、公开透明。

第十三条 2022年我校“专升本”学生录取指标根据《四川省教

育厅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执行。

其中录取到我校的“专升本”考生合计约为“对口我校的高职院校专

科专业应届专科毕业生人数×8%”，剩余约 12%的计划指标由调剂学

校（详见附件）进行录取。录取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我校按照约“具体专科专业应届专科毕业生人数×8%×70%”的

比例将录取指标划归至对口我校的高职院校，按照对口我校的高职

院校具体专科专业“考生总成绩”（详见《成都工业学院“专升本”选



拔考核办法》）由高到低录取；

2.我校按照约“所有专科专业应届专科毕业生总人数×8%×30%”

的比例将录取指标划为竞争指标，按照理工类、文管类及计算机类

分类划定最低录取分线，在最低录取分数线上对 2022年所有对口我

校的专科院校（包括本校）的考生按照成绩（考试成绩+奖励加分）

从高到低分类录取；

3.调剂学校将剩余指标按照对口我校的高职院校具体专科专业

“考生总成绩”（详见《成都工业学院“专升本”选拔考核办法》）由

高到低录取。

第十四条 成都工业学院在官方网站上公示拟录取名单等信

息，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成都工业学院及调剂学校将在四川省教育厅审批通

过拟录取名单后，将录取通知书发送至各选送学校。考生在其选送

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

第五章 教学管理

第十六条 专升本考生开学报到后一周内，各专科院校应将学

生的学籍档案集中报相关录取学校。学生凭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

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按规定时间到相关录取学校报到注册。不能按

期入学者，应以书面形式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视

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七条 专科应届毕业生“专升本”录取后由原所在学校颁发

专科毕业证书并进行电子注册，不再向其发放毕业生报到证。“专升

本”考生在录取学校新学期入学报到时，学校将对其专科毕业证书核

对确认，对不符合要求者，将取消“专升本”入学资格。

第十八条 专升本学生入学后编入相应本科专业的三年级。按



照省教育厅规定凡实行学分制的“专升本”学生在专科学习期间所学

课程学分可以认定，认定的学分数原则上不低于该专业学生毕业时

应修总学分的 40%。学校按照相应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学生学费。

第十九条 专升本学生由相关录取学校进行学籍注册。其他相

关的学籍管理、电子注册及毕业证书的发放按照上级部门及录取学

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协议的专科毕业生，其工

作关系必须自行妥善处理，如发生法律纠纷，由考生本人负责。

第六章 收费标准及其它

第二十一条 录取至成都工业学院的学生按照四川省物价局核

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学费，理工类专业 4100元/生.年；经管类专业 3700

元/生.年（以上相关费用如有变化，以最新文件为准）。录取至其他

调剂学校的学生按照相关调剂学校公布的标准收取学费。

第二十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入校前可持有关证明在当

地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或在入校后向学生工作处（部）申请办理

贷款、学费缓交等手续。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如遇国家法律、法规、

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变化，以变化后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四条 我校从未批准和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以成都工业

学院名义组织任何专升本考试培训，相关通知和公告以在我校官方

网站教务处“专升本专栏”上发布的为准。

第二十五条 成都工业学院地址：

（花牌坊校区）成都市花牌坊街 2号（邮编 610031）

（郫都校区）成都市郫都区中信大道二段 1号（邮编 611730）



（宜宾校区）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路三段 9

号（邮编 644000）

招生咨询电话：028-87992885

招生咨询邮箱：cdtujwc@126.com

成都工业学院专升本招生网网址：http://www.cdtu.edu.cn/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由成都工业学院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成都工业学院 2022年“专升本”专业对照表


